第十三篇  都市交通
第四章  新北市交通

第一節  道路工程設施
新北市政府為使落實道路等公共設施管理養護責任，維護新北市轄內道路平整，有效提升道路服務品質，於100年10月成立「養護工程處」專責道路、橋樑養護作業，以維用路人安全及其權益。

道路養護之目的在使道路及其附屬設施等，能經常維持其原有良好行車及安全狀態；必要時，可依據各級道路之需求分別予以改善。

養護人員應經常或定期巡查轄區內道路，並依據道路現況及實際需要訂定養護計畫，利用機具及人力，針對不同設施之養護基本原則與維護方法，辦理各項養護工作。復因道路極易遭受颱風、地震、豪雨及冰雪之侵襲，以及人為之破壞，致使道路阻斷或危及行旅安全，養護單位應立即通報並予以搶修或修復，使道路隨時提供良好之服務水準。

道路養護工作並應注意環境維護，儘量避免污染空氣、水源及製造噪音等公害，並力求道路美化與周圍環境之調和，使行旅能在安全、舒適及便利之原則下使用道路。

新北市道路之養護權責單位眾多，一旦路面受損，釐清權責單位即耗時費力，致使路面即時修補作業遭致嚴重延誤，進而造成機車騎士傷亡問題不斷發生。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為解決長久存在之問題，還給用路人『行的安全』，自87年8月起即針對新北市道路實施『路平專案』。新北市自96年5月起，原路平專案整併相關通報管道，並加強功能而轉型為「報馬仔」計畫，鼓勵用路人化身為報馬仔，透過報馬仔熱心聯繫及傳聲筒的特色，當發現路面坑洞、交通設施不當（例如：標誌、標線、號誌）或其他影響汽機車駕駛人安全等狀況時，可主動撥打電話通報專線0800-060-160(路平一路平)，或網路通報平台「新北市路平報馬仔系統」（http://urc.tpc.gov.tw/road）。
一、路面整修計畫：

（一）管線人手孔之調平：如發現管線人手孔不平整，則洽請各管線單位派員處理，並列管追蹤至辦理完成。

（二）路面整修計畫：針對路面凹凸不平及年久失修致龜裂破損者，由權責單位分年度編列預算整修完成。

（三）加強道路管線挖掘管理：訂定「新北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辦法、新北市道路挖掘施工管理及安全規範標準」，請路權管理單位加強協調管線單位，避免重複挖掘，並加強施工管理。

二、路面標線於路面修補或整修完成後應立即恢復，以維交通安全。

三、配合「新北市道路挖掘業務管理系統」加強管線查核：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自97年3月起持續加強道路管線挖掘管理及巡查，並自97年6月起要求所有管線單位道路挖掘案件均採線上作業申請，透過電子化系統有效積極管理，以有效杜絕不法違規挖掘申請事宜及整合道路挖掘工程以減少道路挖掘件數。

四、新北市政府道路挖掘修復原則：

（一）道路挖掘統一月份為3、4、7、8、9月份。

（二）為統一新北市道路挖掘管理作業規定，提升道路品質，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業已制定相關作業規定，分別於100年8月23日、9月2日、9月16日及9月26日邀集各區公所及管線單位宣導說明相關作業規定。

（三）本原則三大重點分述如下：
1、不收取修復費

2、依新北市政府規定辦理修復

3、未符規定連續處罰至改善為止

＊其中『限期自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發文日起算7日內修復完妥，另於發文日將先行電話及傳真通知告單位連絡窗口，未於期限內未改善完妥者連續罰處』之作法，已於100年9月2日起實施。
4、本原則業經100年9月22日簽奉核可在案，並於100年9月28日北府工養一字第1001250814號函，函告各單位依此審查原則辦理，於100年10月1日正式全面實施。
（四）違規記點措施：
     1、101年1月1日實施施工廠商違規記點措施：同一施工廠商每次累積計點達5點者，停止核發該施工廠商在未來規定時間內所承攬管線單位道路挖掘許可證。

     2、101年9月1日實施品管人員及監造人員裁罰記點措施：同一品管或監造人員每次累積計點達5點者，撤換該品管或監造人員，且該人員一年內不得擔任新北市道路挖掘案件之品管或監造人員。

五、新北市政府工務局肩負轄內公共工程規劃、設計及興建等主要工作，與民眾生活品質及社會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在整體市政建設團隊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101年度完成之工程，包括漢生東路人行道改善、瑞芳鎮瑞柑陸橋景觀美化工程、瑞芳縣道102線九份老街公車彎增建工程、瑞芳102線11K+540~15K+440段道路拓寬工程第2-2標之發包等，另將新北市29轄區分12標工程發包執行道路巡查、路基改善、人手孔降埋及路面刨除加鋪工程。

六、重要工程基本資料

	項次
	計畫名稱
	完工日期
	經 費

	1
	淡水河系橋樑景觀改善工程(關渡橋、重陽橋、臺北橋、華江橋、華中橋、中正橋、永福橋、福和橋及柑園二橋光雕)
	101/01/01
	1億3,130萬元

	2
	三重永安路穿越國道高速公路涵洞工程
	101/01/03
	2億1,716萬元

	3
	汐止大坑溪新闢聯外道路工程
	101/01/09
	2億4,812萬元

	4
	深坑平埔街至文山路興建橋樑工程
	101/01/18
	1億9,726萬元

	5
	瑞芳區102縣道11K+540~15K+440段拓寬改善工程(第一標)
	101/03/26
	9,085萬元

	
	瑞芳區102縣道11K+540~15K+440段拓寬改善工程(第二標)
	101/03/22
	1,268萬元

	6
	新北市區沿線市景美化暨人行道改善工程
	101/12/31
	1億9,445萬元

	7
	瑞芳區102縣九份老街公車彎增建工程
	101/05/05
	2,202萬元

	8
	樹林區三龍橋局部改建工程
	101/06/4
	1,068萬元


	9
	新店舊下龜山橋改建工程
	101/09/20
	1億5,157萬元

	10
	淡海新市鎮工程
	101/12/31
	2億5,196萬元

	11
	100年度新北市騎樓整平工程
	101/9/27
	6,983萬元

	12
	瑞芳19號道路工程(中山路至民生街口路段)
	101/10/05
	1,114萬元

	13
	鶯歌區鳳鳴陸橋及周邊道路動線拓寬改善工程
	101/11/6
	1,690萬元

	14
	汐止新長安橋新建工程
	101/12/18
	4億0,352萬元

	15
	101年度新北市轄區內橋梁及隧道維修補強工程
	101/12/31
	7,150萬元

	16
	101年度新北市轄區內道路品質提升及刨除料回收販賣工程暨人手孔調降工程
	101/12/31
	22億3,600萬元


七、重點工作說明

（一）淡水河系橋樑景觀改善工程：淡水河系橋樑(關渡橋、重陽橋、臺北橋、華江橋、華中橋、中正橋、永福橋、福和橋及柑園二橋光雕)景觀照明改善工程，可提升新北市市容美化及市民居住環境景觀，除了提供市民休閒遊憩之景點外，更可展現城市都會風貌；促進觀光產界發展，創造商機。
（二）三重永安路穿越國道高速公路涵洞工程：本案位於三重市與蘆洲交界，涵洞上方為中山高速公路，現況涵洞高度僅1.5公尺，僅限機車、行人通行，計畫重建一座長50公尺、寬12公尺、高3公尺之車行箱涵。程北連永安北路、永安南路，南接路行路二段巷弄，主要工程項目計有道路工程、擋土推進工程、排水工程及其他附屬工程等，改善過後行人及機車騎士即可減少安全上之顧慮。

（三）汐止大坑溪新闢聯外道路工程：近年來由於汐止地區快速發展，新北市政府為紓解汐止橫科地區人口遽增所衍生之交通量，同時為減輕原有道路之交通負荷，特別規劃本大坑溪高架道路及其東側闢建平面道路，目前對外交通路線有橫科路、民權街一、二段，研究院路一、二段、大坑溪西側道路、大同路一段、南崗路一段及環東基河快速道路，未來本工程完成後可作為南港交流道之聯絡道路，期能有效解決汐止橫科地區與南港研究院區周遭之交通問題。
（四）深坑平埔街至文山路興建橋樑工程：本工程為深坑區都市計畫區9號計畫道路，位於景美溪40號斷面下游側，由平埔街22巷往南跨越景美溪銜接文山路二段，全長約252公尺，興建平埔街跨越景美溪之連絡橋樑及引道，建構深坑都市計畫區東西向新通道，改善區域交通瓶頸，提高道路服務水準，舒適之人行及自行車空間，提供假日遊客由文山路進入深坑老街之綠色通道，落實節能減碳之綠色政策。

（五）瑞芳鎮102線11K+540~15K+440段道路拓寬工程︰解決瑞芳九份老街至金瓜石、雙溪地區之行車雙向會車時之危險性及提升縣道102線之服務品質，提升整體道路景觀，並改善其周邊環境。
（六）市區主要道路市景美化暨人行道改善工程：該項工程擇定新北市重要聯外道路、捷運線主線及市區主要道路人行道進行改善，改善範圍涵蓋板橋區萬板路(萬板大橋引道-民生高架橋)人行道及附屬設施改善工程、新店區寶橋路(寶橋橋頭-中興路口)人行道及附屬設施改善工程、蘆洲長榮路(永平街口-光華路口)人行道及附屬設施改善工程、中和區莒光路(中山路三段-國光街口)人行道及附屬設施改善工程、三重區中山高架橋下人行道改善工程、汐止區大同路沿線市景美化暨人行道改善工程(南陽大橋~江北大橋)、三重區成功路(中興橋-重新路)人行道及附屬設施改善工程、新店區順安街(北新路-復興路)人行道及附屬設施改善工程、樹林區中正路(三龍街-保安街)人行道及附屬設施改善工程及林口區文化二路(忠孝路-中山路)人行道及附屬設施改善工程等，預計改善長度約10,552公尺。本工程已陸續於101年10月開工，預計102年12月陸續完工，改善後除可提升道路平整度確保用路安全性外，並把相關電力、電信設備統一規劃安置於人行道規劃設施帶，提供無礙的人行環境以提升城市整體景觀及競爭力。
（七）瑞芳區102縣九份老街公車彎增建工程：避免人車爭道亂象、雨天等候公車不便，及造成停車阻斷道路現象，進行公車彎增建工程，提供遊客舒適的候車環境。
（八）樹林區三龍橋局部改建工程：解決橋梁老舊及中間橋墩影響排水之問題。

（九）新店舊下龜山橋改建工程：位於新北市新店區松林路與新烏路間之舊下龜山橋，本橋全長165公尺，便捷松林路與新烏路間之交通。

（十）淡海新市鎮工程：針對淡海新市鎮第一期發展區公共設施，人行道、路面進行維護改善修繕等工程，配合當地開發進行維管以改善當地人環境生活品質，並針對淡海新市鎮道路、公共設施進行維護及改善，總經費25,196萬元，改善人行道面8,262.6公尺，增設透水瀝青自行車道7,784.2公尺，路面刨鋪73,313平方公尺。 。

（十一）100年度新北市騎樓整平工程：維護新北市民眾行的安全及美化市容，並提升生活品質及改善市容觀瞻，改善騎樓間或騎樓與人行道之高低差、不平處及更換騎樓地磚材質，增進民眾逛街之人潮與意願，帶動商業活動以促進地方繁榮。

（十二）瑞芳19號道路工程(中山路至民生街口路段)：為紓解瑞芳鎮火車站前民生路壅塞車潮，並連接進出瑞芳重要道路中山路與介壽橋等交通路線，以利假日觀光人潮進出之動線更加完善。。

（十三）鶯歌區鳳鳴陸橋及周邊道路動線拓寬改善工程：為有效經解交通擁擠問題，進行鳳鳴陸橋之拓寬，工程完工後可提供民眾更舒適之行車空間，採於原車行陸橋及機車人行陸橋間之空隙加設單跨鋼箱梁橋，總經費1,690萬元。
（十四）汐止新長安橋新建工程：為符合基隆河200年防洪標準，長安橋橋面須配合抬高，經檢討於上游125m處設置新橋順接兩端道路，本工程採用羅傑式鋼拱橋，橋梁工程全線353公尺，引道122公尺，橋梁231公尺。
（十五）101年度新北市轄區內橋梁及隧道維修補強工程：依據橋梁檢測結果，針對先維修橋梁進行補強，提昇整體橋梁品質及安全，以保障用路人安全。(2)增加車輛通行快速道路之安全性與整體之清潔及美觀性。
（十六）101年度新北市轄區內道路品質提升工程為解決新北市轄管路面破損及改善危險路段，以提供市民一個安全、平坦、舒適之行的空間，新北市政府於101年度編列22億3,600萬元針對新北市市區視其道路損壞程度排定優先順序辦理改善，101年度預定目標全面刨鋪3,358,822(M2)、路基改善219,730(M2)、人孔降埋14,685個；101年度已完成全面刨鋪4,557,525(M2)、路基改善424,709(M2)、人孔降埋15,523個，均已達到目標；另人孔降埋(減量)為全國之最，獲得榮獲101年度「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推動道路平整方案」在人（手）孔減量部分執行績效卓著之肯定。
八、結語

以前瞻、宏觀的眼光規劃公共工程，以嚴謹、負責任的態度執行工務建設，並落實「優質服務、人本工程、樂活建設」的三大施政方針。現階段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執行的各項工程建設，亦均以此作為遵循之準則，期使各項工程均能在兼顧安全、經濟、有特色，且如質、如期的完成；透過各項建設的成果，來展現城市意向風貌與發展潛力，使新北市成為宜居樂活的優質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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